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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連交易 

 

有關成立合營公司 
及 

財務資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政府方發出中標公告，該公告陳述，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南京市政院(為本公司的非全

資附屬公司)、長江生態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為提升南京市六合區

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的PPP項目的中標社會資本方。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

八日，社會資本方和政府方就PPP項目簽訂PPP合同。於同日，社會資本方和

六合盛棠水務就成立合營公司營運PPP項目而簽訂合營協議及公司章程。 

 

PPP 合同 

 

根據 PPP 合同及受限 PPP 項目的需要，PPP 項目的總投資額（包括合營公司

現時及未來的註冊資本，佔總投資額的 20%）估算為約人民幣 2,067,002,000

元（相等於約 2,309,75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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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營公司 

 

根據合營協議及公司章程，合營公司的現時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0元

（相等於約111,740,000港元）。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及南京市政院將分別以

現金注入人民幣45,815,000元（相等於約51,196,000港元）及人民幣500,000元

（相等於約559,000港元），分別佔合營公司註冊資本的45.815%及0.5%。長江

生態環保、中化十四建, 中水電八局及六合盛棠水務將分別以現金注入人民幣

47,685,000元（相等於約 53,285,000港元），人民幣500,000元（相等於約559,000

港元），人民幣500,000元（相等於約559,000港元）及人民幣5,000,000元（相

等於約5,587,000港元），分別佔合營公司註冊資本的47.685%，0.5%，0.5%及

5%的註冊資本。於成立後，合營公司將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 

 

根據 PPP 合同，合營公司各訂約方應按 PPP 項目的需要，在合營公司的資本

要求中按比例額外再出資最多人民幣 313,410,000 元的現金。因此，北控水務

（中國）投資和南京市政院將相應地按各自於合營公司的股本權益比例額外再

出資人民幣 143,589,000 元（相約等於約 160,453,000 港元）和人民幣 1,567,000

元（相約等於約 1,751,000 港元）。 

 

財務資助 

 

於2020年7月13日 ，社會資本方簽訂聯合體協議 ，約定各社會資本方需就 PPP 

項目下的義務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各社會資本方各自就其他社會資本方在 PPP

合同下的義務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若扣除六合盛棠水務對合營公司的現時及未

來的註冊資本約人民幣 20,670,000 元（相等於約港 23,098,000 港元）後，北控

水務（中國）投資及南京市政院有可能就 PPP 項目需投入的最高總投資額約

為人民幣 392,740,000 元（相等於約 438,865,000 港元），其中包括北控水務（中

國）投資及南京市政院為長江生態環保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最高金額約為人民

幣 197,135,000 元（相等於約 220,287,000 港元）。因此，構成本公司對長江

生態環保的財務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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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三峽集團作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屬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三峽集團實益持有長江生態環保不少於 30%的股本權

益，故長江生態環保為三峽集團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訂

立 PPP 合同及合營協議, 以及財務資助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出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

於5%，故訂立PPP合同及合營協議, 以及該財務資助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

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惟據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政府方發出中標公告，該公告陳述，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南京市政院(為本公司的非全資

附屬公司)、長江生態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為提升南京市六合區農村

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的PPP項目的中標社會資本方。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社會資本方和政府方就 PPP項目簽訂PPP合同。於同日，社會資本方和六合盛棠

水務就成立合營公司來營運PPP項目而簽訂合營協議及公司章程。 

 

PPP合同 

 

PPP合同就合營公司於PPP項目的融資、建設、運營、維護和移交方面作出約定。

根據PPP項目招標文件中指定的PPP項目清單，PPP項目包括提升南京市六合區

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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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 

 

(2) 南京市政院 

 

(3) 長江生態環保 

 

(4) 中化十四建 

 

(5) 中水電八局 

 

(6) 政府方 

 

PPP項目總投資額 

 

根據PPP合同及受限PPP項目的需要，PPP項目的總投資額（包括合營公司現時

及未來的註冊資本，佔總投資額的20%）估算為約人民幣 2,067,002,000元（相

等於約港幣2,309,758,000元）。 

 

PPP項目合作期 

 

項目合作期為 22 年，包括工程建設期1.5年及運營期 20.5年。 

 

PPP項目融資 

 

透過向其他財務機構融資，社會資本方將負責PPP項目超出合營公司註冊資本的

投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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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協議 

 

日期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為合營公司45.81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2) 南京市政院（為合營公司0.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3) 長江生態環保（為合營公司47.68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4) 中化十四建（為合營公司0.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5) 中水電八局（為合營公司0.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6) 六合盛棠水務（為合營公司5%股本權益持有人之身份） 

 

合營協議之主要的條款如下： 

 

(a) 資本出資 

 
根據合營協議，合營公司各訂約方的出資金額及合營公司現時註冊資本架構如

下： 

 
 

訂約方 

現時的註冊資本 

出資額 

（人民幣） 

 

持股份百分比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 45,815,000 45.815% 

南京市政院 500,000 0.5% 

長江生態環保 47,685,000 47.685% 

中化十四建 500,000 0.5% 

中水電八局 500,000 0.5% 

六合盛棠水務 5,000,000 5% 

 100,000,000 100% 

 

 



- 6 - 

合營公司現時的註冊資本部份須於合營公司成立日後的 90 天內出資，合營公

司各訂約方按股本權益比例繳納，剩餘現時的註冊資本須按照 PPP 項目建設進

度和資金需求在任何情況下須於合資公司設立之日起12個月內及時出資。 

 

根據PPP合同，合營公司各訂約方應按PPP項目的需要，在合營公司的資本要求

中按比例額外再出資最多人民幣313,410,000元的現金。因此，北控水務（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和南京市政院將相應地按各自於合營公司的股本權益比例額外再

出資人民幣143,589,000元（相約等於約160,453,000港元）和人民幣1,567,000元

（相約等於約1,751,000港元）。 

 

合營公司現時及未來的出資金額乃經參考合營公司的建議資本需求及各訂約方

的權益比例後由各訂約方公平磋商釐定。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及南京市政院

投資於合營公司的出資金額將以現金及由內部資源撥付。 

 

於成立後，合營公司將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 

 

(b) 營運期 

合營公司的經營期限為發出合營公司營業執照當日起計 22 年，以工商登記機關

核准登記為准。  

 

(c) 項目 

 

合營公司主要從事污水處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 

 

(d) 董事會 

 

合營公司之董事會由三名董事成員組成，其中，六合盛棠水務有權提名一人，

長江生態環保有權提名一人，及北控水務(中國)投資有權提名一人。合營公司

董事長職位由長江生態環保委派的董事擔任。待獲得合營公司股東批准下，董

事會組成可以變更或增加董事會成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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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利潤分配 

 

六合盛棠水務不享有利潤分配及不承擔虧損,但合營公司各訂約方於合營公司

提取稅後利潤的百分之十作為法定公積金後，便可根據各自實繳的出資比例享

有利潤分配或承擔合營公司的虧損。而該提取利潤作為法定公積金累計至合營

公司註冊資本百分之五十時可結束。 

 

(f) 合營公司的股權轉讓限制 

 

除非根據適用的法律強制執行對合營公司股權轉讓，否則合營公司各訂約方（不

包括六合盛棠水務）均無權於PPP項目開始運營日起首兩年內轉讓其全部或部分

股權。隨後，在獲得六合盛棠水務事先書面同意下，合營公司各訂約方有權轉

讓其於合營公司全部或部分的股權。  

 

於本公佈日期，三峽集團作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屬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三峽集團實益持有長江生態環保不少於30%的股本權益，

故長江生態環保為三峽集團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PPP

合同及合營協議, 以及財務資助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所有合理查詢，政府方，中化十四建，中水電

八局和六合盛棠水務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以外的獨立

且無關連的第三方。 

 

PPP 合同和合營資協議的訂約方可於必要時同意對相應協議進行修改，變更，修

正和補充。 

 

財務資助 

 

於 2020年 7月 13日，社會資本方簽訂聯合體協議，約定各社會資本方需就 PPP 項

目下的義務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各社會資本方各自就其他社會資本方在 PPP 合

同下的義務提供連帶責任擔保。若扣除六合盛棠水務對合營公司的現時及未來的

註冊資本約人民幣 20,670,000 元（相等於約 23,098,000 港元）後，北控水務（中

國）投資及南京市政院有可能就 PPP 項目需投入的最高總投資額約為人民幣

392,740,000 元（相等於約 438,865,000 港元），其中包括北控水務（中國）投資

及南京市政院為長江生態環保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最高金額約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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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35,000 元（相等於約 220,287,000 港元）（「該財務資助」）。因此，構成

本公司對長江生態環保的財務資助。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公司並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建造污水和再

生水處理及海水化淡廠及於中國、馬來西亞、澳洲及博茨瓦納共和國提供綜合

治理項目之建造服務；於中國、新加坡共和國、葡萄牙共和國、澳洲及新西蘭

提供污水及再生水處理服務；於中國、葡萄牙共和國及澳洲分銷及銷售自來水；

於中國及澳洲提供有關污水處理及綜合治理項目之建造服務之技術及諮詢服務

以及設備銷售；及於中國授權使用有關污水處理之技術知識。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的一間投資控股附屬公司。 

 

南京市政院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99.17%股份。

其主要業務為承擔市政、公路、水利、建築、環境等行業國內外工程的勘察、

設計、監理、檢測、技術研發及工程項目總承包；全過程工程諮詢、技術諮詢、

造價諮詢；城鄉規劃編製；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 

 

有關長江生態環保之資料  

 

長江生態環保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為三峽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三峽集團作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由於三峽集團實益持有長江生態環保不少於30%的股本權益，故長江生態環保為

三峽集團的聯繫人。其主要從事依託長江經濟帶建設，負責與生態、環保、節

能、清潔能源相關的規劃、設計、投資、建設、運營、技術研發、產品和服務

等，依法經營相應的國有資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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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其他訂約方之資料  

 

政府方為南京市六合區水務局乃中國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政府下屬職能部門，主

管南京市六合區的水務事宜。 

 

中化十四建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為中國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的一家專注服務於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細化工、能源、房建工程、基

礎設施、環保工程等業務領域的國有資產公司。 

 

中水電八局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為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國電力建設

集團公司旗下的骨幹企業，具有水利水電工程施工總承包、建築工程施工總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 

 

六合盛棠水務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為南京市六合區共用事業集團

下的一家專業水務公司。 

 

訂立PPP合同及合營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水務公司，積極參與到長江大保護，PPP項目進一步加強

與三峽集團項目層面的合作。在這次合作中，本集團將充分發揮專業的運營能

力，進一步推行輕資產轉型。 

 

PPP合同及合營協議的條款是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確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認為PPP合同及合營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乃按本公司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批准 PPP 合同、合營協議及財務資助交易中持有任何重大權益，亦

無董事須就有關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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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三峽集團作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屬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三峽集團實益持有長江生態環保不少於30%的股本權益，

故長江生態環保為三峽集團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訂立 PPP

合同及合營協議, 以及該財務資助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出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

於 5%，故訂立 PPP 合同及合營協議, 以及財務資助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下

的申報及公佈規定，惟據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在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北控水務(中國)   

  投資」 

 

指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公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化十四建」 

 

指 中國化學工程第十四建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 371);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三峽集團」 

 

指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為本公司的主

要股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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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公司」 

 

指 三峽北控(南京六合)生態環境治理有限公司,

一間由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南京市政院，長

江生態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及六合

盛棠水務根據合營協議成立的合營公司； 

 

「合營協議」 

 

指 由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南京市政院，長江生

態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及六合盛棠

水務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就成立合營公司

簽訂的股東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六合盛棠水務」 

 

指 南京六合盛棠水務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南京六合市政府出資機構； 

 

「南京市政院」 

 

指 南京市市政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99.17%股份； 

 

「PPP」 

 

指 公糙-私營-合夥 

「PPP合同」 

 

指 由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南京市政院，長江生

態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及六合盛棠

水務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就PPP項目簽訂

的PPP合同； 

 

「PPP項目」 

 

指 提升南京市六合區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的

PPP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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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報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社會資本方」 

 

指 北控水務(中國)投資、南京市政院，長江生態

環保，中化十四建，中水電八局； 

 

「政府方」 

 

指 南京市六合區水務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中水電八局」 

 

 

指 中國水利水電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長江生態環保」 

 

 

指 長江生態環保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及為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及 

 

「 %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佈而言及僅供說明用途，人民幣乃按人民幣 1 元兌 0.8949 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

元。概無任何聲明表明任何人民幣金額已按或可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永成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執行董事包括李永成先生（主席）、姜新浩先生、

周敏先生（行政總裁）、李海楓先生、張鐵夫先生、柯儉先生、沙寧女士、董渙樟先生

及李力先生，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佘俊樂先生、張高波先生、郭銳先生、王凱

軍先生及李文俊博士組成。 


